
台灣兒童遊戲設備發展協會教育訓練課程(三) 
 

遊戲場設備維修安裝技術人員訓練課程說明 
 

一. 學員資格: 

1. 需取得遊戲場安全檢驗員訓練合格之人員。 

2. 需取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要求之丙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訓練合格之人員。 

3. 台灣兒童遊戲設備發展協會之榮譽理事、顧問、理監事及會員。 

※需符合上述三項資格方可報名參加本訓練課程 

二. 先修課程: 

須事先自行研讀 CNS12642 及 CNS12643 標準。 

三. 課程說明: 

1. 為維護各行業附設兒童遊樂設施的安全，防止兒童意外事件發生，內政部兒童局業

於 92 年 4 月 9 日以台內童字第 0920095668 號函訂頒「各行業附設兒童遊樂設施安

全管理規範」，該規範第十一點及十三點規定各行業附設兒童遊樂設施者，毎半年得

委託廠商實施一般檢查及維護保養，另各行業主管機關辦理附設兒童遊樂設施安全

稽查業務，亦得委託專業檢查機構、法人或團體執行。 

2. 由於遊戲設備安全檢驗兒童局於管理規範註明以 ASTM F1487、CNS 12642、

CNS12643、EN1176 系列等國際或國家標準為依據。標檢局於 97 年 1 月 31 日公佈

新修訂之 CNS12642 、CNS12643 標準；鑑於國內 CNS 遊戲場設備維修安裝技術人

員訓練課程來源有限，本會特請符合 TAF(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檢驗員資格講師

講授，期有助於學員學習及加強遊戲設備維修安裝知識與技巧能力。 

四. 課程大綱: 

1. 遊戲場設備安裝技術操作說明 

2. 遊戲場設備維修技術操作說明 

3. 戶外體健設施安全檢驗之發展 

4. 遊戲場工程之勞工安全管理 

5. 遊戲場設備檢驗實務操作 

6. 遊戲場設備安裝實務操作 

(視實際開課課程內容調整) 

五. 開課日期:暫定 2014 年 3 月(星期六、日) 09:00~16:00 

六. 課程時數:共四天，24 小時(含現場組裝考試時間三小時) 

七. 參加費用:18000 元(未含住宿費，住宿部分請自理)  

八. 參加人數:20 名(額滿截止) 

九. 課程地點: 待定 

十. 課程聯絡人:本會祕書處何小姐  電話:(02)2883-3276 

十一. 資訊說明及注意事項: 

1. 請先傳真報名，待本會審核資格通過及確定上課時間及地點後寄發通知，請於接獲

通知並匯款繳費(因配合作業一律先行匯款)，並請於手續完成後，將收據註明您的姓

名、電話傳真(02-28881906)至本會秘書處，以便核對確認您的款項。 

2. 請於上課前仔細熟讀 CNS12642 、CNS12643 之相關標準。若事先不預習，考試有

可能不通過。筆試之基準將以考試者之考試成績為評量方式。 

3. 筆試不及格者可申請補考，惟以一次為限，補考限於 3 個月內完成。 

4. 術科考試不及格者可申請補考，惟以一次為限；需另補材料租用及評核委員車馬費

共 7000 元，補考限於 3 個月內完成。 

5. 全程參加課程完畢者，發給修業證書。考試合格者，發給合格證書及識別證。 

 

 



台  灣  兒  童  遊  戲  設  備  發  展  協  會  

台 北 市 士 林 區 劍 潭 路 2 1 號 3 樓  

秘 書 處 : T E L : 0 2 - 2 8 8 3 - 3 2 7 6   F A X : 0 2 - 2 8 8 8 - 1 9 0 6  

網      址 :  www.pedat.org.tw 

遊戲場設備維修安裝技術人員訓練課程 

預 約 報 名 表 

姓    名  職 稱  身分證字號  

姓    名  職 稱  身分證字號  

單位全銜  

電    話  傳真  E-mail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收據抬頭  

收據收件人  餐   點 □葷食       □素食 

備    註 

請先傳真報名，並連同”遊戲場安全檢驗員訓練合格證書”及”丙種勞工安全衛生

業務主管訓練合格證書”之影本傳真至本會秘書處。 

待本會審核資格通過及確定上課時間及地點後寄發通知，請於接獲通知並匯款繳費

(因配合作業一律先行匯款)。 

電匯(帳戶名稱「台灣兒童遊戲設備發展協會」； 

     帳號「中國信託 劍潭分行 248-54001309-2」 

注意事項 

    1.報名方式:請以所附表格填寫，於 2014 年 1 月 15 日前以傳真方式報名(02-28881906)。 

2.團體會員限額 2 名 

 


